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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加强农村取水井管理，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临淄区农村取水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总体要求
落实属地管理，坚持问题导向，以清除安全隐患，强化安全防控为目标，按照全面排查、落实责任、集中整治的原则，多措并举、标本兼治、长效管理，全面提升我镇农村取水井安全管护水平。
二、管护机构及职责
镇人民政府是本辖区域内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管护责任主体，镇水利站是全镇水利基础设施管护的业务部门，村委会是水利基础设施的具体管护单位，并承担着辖区内水利基础设施管护的全面职责。
三、管护范围及内容
（1）工作范围
本辖区内所有水利设施，包括已移交的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工程的所有沟、渠、井房、桥涵、及废弃井的处理封填等内容。
（2）工作内容
各村要对现有的农村取水井（含废弃井）摸清底数、登记造册、建立台账、落实到人，组织督促农村取水井产权人和使用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取水井设置井盖、警示牌及防护措施，切实从根本上建立农村取水井安全管护长效机制。
四、标准要求
（1）对辖区内所有水井要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对危险程度高急需清理的要立即整治，及时清除隐患。
（2）农村自备取水井，每井都要建立基础信息。产权人、使用管理人姓名、取水井位置、成井时间、井深、井管材质、配套水泵等资料。
（3）对正常使用的取水井，要按照一井一房一锁一警示标志进行整治，对无法建设井房的取水井要安装井盖、防护栏、防护网、警示牌等必要的防护设施。
（4）对已报废无法使用的水井、大口井一律填埋、封填夯实，恢复地貌。封填标准要按照临淄区废弃井封填技术要点进行封填，防止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五、责任要求
按照谁所有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谁巡查谁保障的原则，落实产权单位、主体责任人、具体管护责任人、监督责任人，做到井井都有责任人，井井都有警示标识，将取水井全部纳入统一管理，确保整治效果稳得住、不反弹，确保取水井安全措施全部到位的情况下安全运行，对措施不到位，工作不力的村将严肃追责问责。
六、加强宣传引导
各村要以全区农村取水井专项整治为契机，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广播、明白纸、微信等媒体，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大力营造农村取水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氛围，教育广大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切实远离危险，清除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